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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基金的启示 

 

 

两年前的 5 月 12日，强震突袭四川，损失之惨重令世人震惊。而今，汶川大地震带给人们的伤痛尚未抚平，

时隔不到两年，2010年 4 月 14日早晨 7 时 49分，青海玉树又发生 7.1级地震，截至 4 月 25日 17时，地

震已造成 2220人遇难、失踪 70人。一直以来，巨灾发生的低概率特点总是让我们心存侥幸，而接踵而来

的灾难让人们不得不警醒，当下一次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面对我国以政府救助为主的灾后响

应制度和其他一些国家市场融资力量的反差，我们要不要改变？如果要改变，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讨论了很多我国巨灾保险面对的难题，这些难题在短期内全部化解似乎是不现实的，既便是其他国

家已经存在的巨灾类保险，也并不都是完美无缺的。也许，回归到巨灾保险最根本的羁绊，从这里入手，

先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从比较粗略的大框架开始尝试，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才是现实的选择。 

  巨灾保险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难题，两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难以满足大数定律以及承灾体投保能力不

足。这两个原因纽结在一起，使得巨灾风险不是理想的可保风险。举八方之力、济一方之难，实际上就是

要有众多的投保人，或者用保险的专业话语来说，要有大量独立的风险同质体，巨额损失发生的概率要相

对小，这样救难的这“八方”才不至于负担太重。巨灾风险强烈的区域性使得保险得以成立的简单原理遇到

了复杂的困境。 

  例如飓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是飓风高风险区，暂时忽略投保能力的话，这里有潜在的大量飓风保险

需求者，而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则不认为自己有投保飓风保险的需要；但这些保险需求者却不是独立的，

他们的损失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大数定律是保险供给的基础，这种非独立性使得保险供给面临巨大的挑战。

再看保险需求，难以获得大量独立同质风险单位往往迫使巨灾保险采用较高的费率，这抑制了承灾体的投

保能力，造成投保能力不足，降低了保险需求。投保能力不足反过来更加剧了大数定律的不满足，使得巨

灾保险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勿庸置疑，现有的巨灾保险在上述两个问题的处理上都有各自创新性做法，如美国国家洪水保险计划、

加州地震局、土耳其地震保险等，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基金也是其中运作比较成功的模式之一，其在 2010

年初对海地地震的巨额理赔，引发了世界保险业对它的高度关注。2010年 1 月 12日，加勒比海岛国海地

发生了里氏 7.0级地震，在地震发生的 24小时内，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基金（CCRIF）就迅速作出理赔决

定，经过 14天的精确计算，CCRIF于 2010年 1 月 26日正式支付给海地政府 7753579美元的地震巨灾赔付，

这笔高额的保险金将为海地政府迅速恢复运行职能与组织灾后重建起到关键作用。虽然，近 800万美元的

巨灾赔付对于海地政府来说仍然是个小数目。但根据 CCRIF成立的初衷，这笔赔付将直接支付给海地政府，

并由海地政府使用在最迫切的需要上。同时，在海地的灾后重建过程中，CCRIF将协助海地进行灾难模型

估计，开发更好的灾难地图，并与当地政府一同设计更好的自然灾难应急计划，使当地居民重建家园得以

顺利进行。此外，CCRIF提出的费率是相当低的：海地政府为其地震保单支付的保费仅为 385500美元，而

此次赔付的保额大约是其保费的 20倍。 

  对于加勒比海地区国家来说，它们同样面临上述巨灾保险的两个困境。首先，它们地处热带海域及板

块活动较为频繁的大西洋(600558,股吧)，是飓风和地震的高发地带，如在 2004年，有 4 个飓风接连穿过加

勒比海，其中飓风“伊万”就影响到了 8 个国家，当飓风“伊万”袭击格林纳达后，其经济损失大约有 8 亿美

元之巨，这个数目是该国当年 GDP的两倍，其中政府损失达到 4 亿美元，政府近乎破产。其次，由于国土

面积狭小、经济收入形式单一，这些国家难以承受传统巨灾保险高昂的费率，所以加勒比海地区各国对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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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保险的投保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缺乏巨灾保险市场的风险转移，绝大数的巨灾损失最终由各国政府自

行负担，可以说，昂贵的价格再一次加重了各国贫困负担。 

  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基金应对大数定律不满足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将风险在空间和时间上分散。到目前

为止，CCRIF共吸纳了 20个成员国中的 17个，通过风险的汇聚，使得整体上的期望损失趋于稳定。对于

我国来说，虽然很多区域都是地震、洪水、台风等灾害的高风险区，但我国幅员辽阔，这对于在一国之内

进行风险分散是优势，如以区域为承灾单位的话，独立性的表现更为乐观。例如地震保险应尽可能涵盖位

于地震断裂带上的承灾体。虽然对某一区域来说，地震发生时可能有大面积的损失，但对于众多地震断裂

带上的区域来说，在短时期内同时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是极低的。同时，CCRIF的准备金有两个渠道，即

多方捐赠信托基金与机构自身的准备金。相对雄厚的准备金基础使其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这又使得巨灾

风险得以在时间维度上进一步分散。我国政府在灾害发生之后拨付大量的救灾资金，如果这些资金能够提

前以基金的形式出现，则对于巨灾保险的推动是十分有益的。 

  对于加勒比海地区国家投保能力不足的问题，CCRIF的解决办法是，以最低的成本解决最严重的问题。

其成立与运营成本极低，指数化保单使得省去了高额的事前监督成本和灾后损失评估成本。它为成员国提

供地震与飓风两种巨灾保险保障，其保险性质类似于财产保险中的营业中断保险，旨在为受灾国政府提供

灾后流动性支持，缓解政府财务压力，为政府迅速开展灾后重建提供资金支持。这样，成本低、保额又不

高，投保能力的不足就得以极大程度上的缓解。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政府已经在抗灾救灾中确立了重

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许多灾害高风险区中的损失承担者收入不高，无法和美国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以及

加州地震局投保人的相对经济实力相比，他们又已经习惯于灾后的政府救助，如要以市场融资的手段来替

代，即使有保费补贴，这个比例可能也会大到使得市场手段模糊不清，因此，以地区政府为投保单位的思

路是值得考虑的。 

  非传统的风险需要非传统的解决办法，现有的巨灾解决之道都有着与之对应的实践背景。我国巨灾的

风险与风险承担者有自身的特点，巨灾保险不可能照搬已有的某种成形方案，但巨灾保险的实践基础是相

同的，抛开这些实践经验表面上的不同，挖掘他们最核心的思想加以借鉴，将会有助于我国巨灾保险的推

进。 

  

 


